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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学院资产管理处人员管理规章制度

第一条 为加强资产管理处工作人员管理，规范资产管理操

作流程，根据学校资产管理规章制度相关要求，结合资产管理处

实际工作情况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第二条 资产管理处主要负责全校资产的统计、调配、审批、

维护、处置与盘点等工作，部门工作人员应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工

作职责。

第三条 工作人员应认真遵守学校考勤、请假、绩效考核等

管理制度，按时上下班，严禁在工作期间串岗、无故离岗以及做

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情。

第四条 资产管理处员工需自行在办公系统内申请资产管

理系统账号与相关权限，审批通过后应及时更改密码。

第五条 部门工作人员应增强信息安全意识，做好系统密码

保护工作，离开办公室时及时退出系统，关闭计算机设备。

第六条 部门工作人员应熟悉资产管理的各项工作制度与

办事流程，做到照章办事。

第七条 部门工作人员应对自己负责分管的部门资产做好

统计工作，对资产变更情况及时记录并在系统内更新数据，做到

数据与实物对应，信息准确完整。

第八条 对于参与验收、维修、处置的资产，工作人员应认

真核对资产信息，确保资产价格、数量准确无误，以免给学校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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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损失。

第九条 部门工作人员应做好资产标签的粘贴、监督和管理

工作，确保标签信息与物品一致，对于标签损坏或者丢失的情况，

要落实原因并及时补贴标签。

第十条 部门工作人员根据工作安排定期对个人负责管理

的部门资产进行清查、盘点工作，并及时上报相关数据。

第十一条 部门工作人员必须服从学校的整体管理，包括职

务的分配和工作内容的安排。

第十二条 员工须尊重上级，按照领导要求开展工作并主动

向上级汇报工作情况。

第十三条 部门工作人员应团结合作，互帮互助，共同努力

确保部门工作顺利完成。

第十四条 部门工作人员必须树立高度责任感和自觉服务

意识，主动爱护学校各类资产，并监督全校各部门做好资产的使

用与管理工作。

第十五条 员工不服从上级指挥、目无领导、顶撞上级、调

拨关系、破坏内部团结，影响正常工作开展，视情节严重程度，

给予处理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修正时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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